
行政监管与检察担当

助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平衡好自然保护区

周边生态保护与农业生态关系是新时代推进美丽

中国建设， 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

统治理的重要课题。 自然保护区周边生态保护与

农业生产矛盾由来已久， 比如野生鸟类造成农作

物、 水产减产， 农户拉起防鸟网 （线） 又造成野

生鸟类伤亡。 既要保护候鸟迁徙， 又要兼顾农业

生产， 探寻鸟类生存与农民利益的共生之道。

进一步落实生态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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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偿定损问题是关键

马志军： 鸟类造成农作物损害的

补偿是一个世界性难题。 解决这一问

题的理念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

处， 关键是补偿定损问题。 对此， 江

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判决的蒋某某诉

江苏省盐城市大丰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

行政补偿案可作参考， 该案中国家野生

保护动物的野鸟至被害人种植的水稻田

觅食， 致水稻基本绝收。 由江苏省某区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参照江苏省当地农业

保险现行执行的每亩 550 元的标准进行

补偿 ， 后法院认定该补偿标准明显偏

低 ， 不能体现行政补偿的公平补偿原

则， 最终判决行政机关按照被害人实际

损失的 70%进行补偿。 总的来说， 根据

《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 的相

关规定， 有关单位和个人因保护国家

和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受到损失的 ，

可以向当地人民政府野生动物行政主管

部门提出补偿要求， 补偿原则按照公平

补偿原则， 依法认定行政机关承担相应的

行政补偿责任。

当然也可以转变个思路 ， 用好崇明东

滩世界自然遗产地品牌， 提高稻谷 、 水产

品等绿色无公害农作物的附加值 ， 也可以

通过开展生态研学活动等方式来弥补损失。

此外， 还可以考虑建立多方参与的生态保

护机制， 包括公益组织和社会企业的参与，

比如鼓励保险公司对野生动物致害问题进

行投保， 由保险来进行兜底。

■本期嘉宾

谢 惠 上海市崇明区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

王愫怡 上海市人大代表、 台盟上海市委

联络部副部长

马志军 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 中

国动物学会鸟类学分会常务理事

万 力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

谢惠：1988 年我国《野

生动物保护法》第十四条确

立了野生动物致害补偿制

度，指明“由当地政府给予

补偿”， 并授权省级人民政

府制定补偿办法。2016 年又

对此进行部分修订：一是扩

大了补偿范围，“有重要生

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

野生动物”造成损害也能补

偿；二是增加了地方可以开

展野生动物致害赔偿保险

业务、中央财政对国家重点

野生动物导致损害予以补

助等规定，以缓解地方补偿

资金压力。

王愫怡 ：目前，只有少数

省市制定了生态补偿办法，且

主要针对人身和财产损失，对

经济损失的补偿较少。 上海类

似的规定是市对区生态补偿

采取转移支付办法，但该办法

的适用仅局限于基本农田、林

地、水源地和湿地补偿。 我们

也在呼吁，一方面，要将野生

动物对农作物、水产养殖的危

害纳入到生态补偿中。 另一方

面， 可以探索引入公益组织，

共同承担生态补偿责任。 此

外，还需建立鸟类致害的分级

补偿机制，根据地理位置分级

定额补偿，解决定损难题。

资料图片

万力： 基于现有的法律

法规等，农业农村部门、绿化

市容部门、 街镇都有监管职

责， 但其履职内容和侧重点

各有不同。 绿化市容部门作

为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

需要全面掌握防护网（线）设

置情况，加强指导，依法查处

违法行为； 农业农村部门作

为农业生产主管部门， 需要

加强对农业生产中使用网线

的技术指导和监管， 减少对

鸟类的伤害； 街镇要落实属

地职责，通过巡查、公开信息

等方式预防和控制对鸟类的

不利影响。

根据我国《湿地保护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以及《上

海市野生动物保护条例》的

相关规定， 崇明区属于禁猎

区。 同时，根据《上海市崇明

禁猎区管理规定》，崇明区乡

（镇）人民政府按照规

定负责辖区内禁猎管

理的相关工作 ； 乡

（镇）人民政府应当根

据禁猎区巡查方案，

组织专业队伍实施巡

查。 因此，乡镇

人民政府应当

承担相应的监

管职责， 具体

而言： 一是依

法履行野生动

物保护监督管

理职责， 组织

专业队伍实施

巡查， 防止辖

区内发生使用

防鸟网（线）伤

害野生鸟类的情况； 二是加

强鸟类保护宣传教育和科学

知识普及工作， 依法公开野

生动物保护和管理信息；三

是兼顾公共利益和农户利

益， 协同相关部门实施区域

野生鸟类保护致使农业损害

补偿政策， 争取本区鸟类友

好型农业发展政策尽快出

台。

对于检察机关来说，首

先， 以公益诉讼的方式缓解

人鸟矛盾是运用司法手段解

决生态保护难题的一种尝

试。 办案中要围绕公益诉讼

“可诉性”这一核心，全面查

实公益受损的领域、 程度和

事实， 准确把握实质法律关

系，依法确定适格诉讼主体，

精准提出检察建议、 诉讼请

求，推动行政机关自我纠错、

依法行政。 在审前阶段，需要

根据其各自法定职责， 提出

有针对性的建议。

其次， 公益诉讼的本质

是督促之诉，协同之诉，我们

不仅要关注好行政机关履职

是否尽责、 是否充分运用了

所有行政监管手段； 还要从

实际效果作出具体判断，比

如公共利益是否得到保护、

侵害的公益和受损的生态是

否得到恢复。 因为有些案件

情况比较复杂， 我们也会全

程参与， 协同行政机关一起

做好本区野生动物保护工

作， 推动出台区级生态补偿

细则等制度， 努力实现鸟类

保护和农民利益保护的双

赢。
（主持人：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副检察长 谢惠； 发言整理：

崇明区人民检察院 马春辉

嘉定区人民检察院 曹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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